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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程」設置要點

97 年 9 月 3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97 年 9育 3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 本要點依「國立嘉義大學學程設置準則」與「教育部辦理國內大學校院華

語教學系所及學程評核作業要點」辦理。

二、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發展華語文教學學程，以培育未來華

語文教學人材，特設置「華語文教學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由本校人

文藝術學院成立華語文教學學程委員會負責規劃及執行相關事宜。

三、 本學程旨在推廣華人文化，並培育學生華語文教學能力，以取得「對外華

語師資」資格。其目標如下：

（一）培育學生第二專長，以因應就業市場。

（二）結合校內相關系所與語言中心進行完整之華語教學訓練，使學生嫺熟華

語教學理論與技巧，能在教材編輯以及教學活動中游刃有餘，並針對海

外各國之華語教師需求，訓練符合海外要求之華語師資。

（三）引導學生深入瞭解華人文化，有保存與發揚的熱情，並訓練學生勇於表

達自我，不僅在課堂上擔任稱職的華文教師，在生活當中亦能隨時引領

外籍人士認識華人文化，以推動國民外交。

(四)建設嘉義大學為雲嘉地區華語文教育之重鎮。

四、 本校各學系(所)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日間部非應屆畢業之學生，於

在校期間得申請本學程。本學程之修習期程最多四年，但不得以修習本學

程為由延長修業年限。

五、 本學程之甄選工作，於每學年第二學期辦理，申請日程以公告為準。

六、 學生申請參加本學程甄選，應經原主修學系(所)系主任(所長)同意。申請

時須繳交申請表、成績單正本及名次證明表乙份。

七、 甄選方式以資料審查為主，必要時得進行筆試及口試。

八、 本學程之課程分為必修科目及選修科目兩部分，其科目及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必修科目：

必修科目共 6科 12 學分，包括：語言學概論(2 學分)；語音學(國

語語音學)(2 學分)；語法學(2 學分)；華語教學導論(2 學分)；華

語教材教法(2 學分)；教學實習(2 學分)。

(二)、選修科目：

選修科目應修習 10 學分，包括：漢語語言學領域 4學分、華語文教

學領域 4學分、華人社會與文化領域 2學分，各領域選修課程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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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漢語語言學領域：詞彙學(2 學分)；文字學(中國文字學)(2 學

分)；語義學(2 學分)；語用學(2 學分)。

華語文教學領域：華語文測驗與評量(2 學分)；第二語言習得(2

學分)；華語多媒體與電腦輔助教學(2 學分)。

華人社會與文化領域：華人文化與社會(2 學分)；文化導論(中

華文化導論)(2 學分)；語言與文化(2 學分)；

社會語言學(2 學分)。

九、取得本學程之證書須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一)學分：修畢 22 學分，包括必修 12 學分(含教學實習 2學分)，

選修 10 學分。

(二)華語口音檢定：必須通過中文口語發音標準測試方可開始實習

（每學期可辦理一次）。

(三)教學實習：36 小時【參與語言中心華語小老師實習（含觀摩、輔導

教學），或其他由本委員會認定許可者】。

(四)外語能力：應具備英語中高級以上能力或修習任何二種外語課程累計

至少 10 學分。

十、本學程由相關系所共同開設，學生若曾修習與本學程課程名稱相同或相似

之科目，得持成績單向本學程委員會（人文藝術學院辦公室）提出抵免學分

之申請，抵免學分以不超過 10 學分為原則。

十一、修習及格之本學程科目學分是否採計為主、輔修學系（所）選修學分，由

主、輔修學系（所）認定。

十二、 學生在各學期修習本學程之各科成績，應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十三、 學生每學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學分，併同主修學系科目學分計入學期

修習科目學分總數，其學分數應依本校學則辦理。

十四、 通過甄選並修畢本學程成績考核及格(含教學實習)之學生，得向人文

藝術學院申請核發華語文教學學程證明書。

十五、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六、 本要點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